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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这起杀人案一开始并未引起社会多少关注,然而,一夜之

间,该案突然轰动全省。 究起原因是该案被害人家属认为，案

件的发生与当地公安派出所部分干警工作渎职有直接关系，

因为在1998年10月29日，该案的同案被告人便到被害人门某

家中滋事，找门某报复，因门某不在，便将门某之父用刀捅

伤，门家报案后，派出所未能及时、有效的开展工作，导致

两天之后，即1998年11月1日， 同案被告人一行数人再次持刀

到门某家找门某滋事，在殴打中门某被刺破心、肺致抢救无

效死亡。门家又向派出所报案后，一名同案犯逃逸，其他被

告被捕归案。案发后，被害人家属一方面要求司法机关严惩

被告人，同时以极为悲愤的心情强烈要求追究派出所部分干

警渎职的责任，并且向自治区上访，上级领导当即批示公安

部门严肃查处。随后,调查,核实之后,认为三名干警确有严重

渎职行为,公安系统遂给予辞退的严厉处分。处分之严历，涉

及人员之多，实为罕见，一时间社会上产生连续性强烈影响

。除了对公安部门如何整顿工作作风的关注之外，也更为关

注引发这一切的杀人案的审理。一波三折 第一被告人年龄另

有说法 公诉机关指控该案第一被告人王某(男性)，生于1980

年10月20日，构成故意杀人罪和寻衅滋事罪(其他被告也以寻

衅滋事定罪)。其在案发时刚好满18周岁(案发是1998年11月1

日，刚满18周岁过11天)。 按一般认识，类似这样的大案被告

人除了是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之外，肯定是要适用死刑了



。该案却偏就发生戏剧性变化。被告人王某及其家人称被告

人的年龄有误。其生于1980年不假，但其出生日期是阴历10

月20，而并非是阳历10月20日。这一问题关系重大！倘若被

告人真生于1980年阴历10月20，则阳历应是1980年11月27日，

那么案发在1998年11月1日，则被告人当时尚差26天才满18周

岁，依法就不能适用死刑！这是何等大的变化！但公诉机关

对被告人及其家人以上反映核查后认为该证据不足，在提起

公诉时，仍认定被告生于1980年10月20日(公历)。 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被告人家人在离开庭前8天到律师所委托了笔者为

被告人辩护。被告人到底生于何时 笔者在接受委托时，详细

向被告之父询问了有关被告人年龄的问题。在询问之前，明

确告知绝对不能有任何虚假的成份，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否则，害人害已。其一再表示是真实的。据其讲，被告人

王某系其第三个孩子，妻子是文盲，是农村妇女，三个子女

的生日都是按农历记，被告人王某生于1980年农历10月20，

在王某生下时，已算是超生的，当时正好搞联产承包，有个

政策：凡是超生的，如果出生在1980年6 月份之前，还可以分

到土地，生在6月份之后的就不能分地了。 于是为了能分到

田，他们将王某的生日报到1980年4月28日生。当时他们同村

的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况，都把孩子生日提前了，后来在分田

时，王某一开始分上了田，但是，因同村还有类似的与王某

错前错后生的却没有分上田，于是便向村上反映，结果村上

查出来其生日不对，便又将田收了回去，而王某的户口一直

登记为1980年4月28日生，但家里人都按农历 10月20记其生日

。直到王某上中学统一办身份证时，向其母再次核问其生日

，因其父母不知1980年农历10月20是公历什么时间，仍按农



历10月20告知其生日，王某亦未查对公历日期，便以1980年10

月20向学校报其生日，学校未经核实，便以该时间向公安机

关申报了身份证，随后身份证上所载王某生日便为1980年10

月20日。其本人及家人都未重视。 又到1998年6月，全国进行

农村人口普查登记， 村上派人到王某家登记时，王某之母仍

以农历1980年10月20告知王某生日，而其户口底册还登记

为1980年4月28日，登记人查问时，其母找出王某身份证， 登

记人便又按其身份证上的生日在新户口册上登记为1980年10

月20日生，当时仍未引起其家人重视，认为是农村人无关紧

要。 随后到1998年10月29日、11月1日被告人王某为给其朋友

帮忙出气，遂两次找被害人门某报复，结果于1998年11月1 日

晚在殴打门某时与另一在逃被告人持刀伤害门某致死。案发

后，王某之父才意识到王某生日的重要性，遂向有关部门讲

这一情况，但未予采纳。 当时，王某之父请求笔者主要对王

某年龄问题进行调查，并提供一些线索，称有王某出生时的

接生婆还有与王某错前错后出生的同村几个孩子，其中最关

键的是王某出生时，是当年冬灌开始之后，而冬灌一般都

在11月份。 在听了被告人王某之父的陈述后，笔者并未盲目

相信其所讲的都是真实的，而是以职业律师的角度去分析其

陈述的真实性，因为不能排除其为救子心切而进行虚假陈述

，及串供作伪证的可能。所以真正的事实必须是在调查之后

才能确定。同时，鉴于该案影响实在太大，而涉及的问题又

如此敏感，在承办中稍有差错，必会给辩护人带来难以预料

的麻烦，所以为了即能充分履行辩护职责，又要正当地保护

自己，笔者就本案所涉及的问题及笔者依被告人之父所提供

的线索将要展开的调查，向律师所及司法局领导作了汇报，



同时亦向法院、检察院作了说明。然后依法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取证工作。 首先，笔者会见了被告人，向被告人了解案情

，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无太大异议，但认为①定性

为“故意杀人”不符，其并无杀人故意；②年龄应是农

历1980年10月20，不是公历1980年10月20日。同时提供线索其

女友也知道他的生日。 当时，已决定在7月1日开庭，我在上

面的工作做完后，离开庭只差三天了。 又经过三天的忙碌，

我们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证据，其中：①有被告人母亲的

证言，其详细陈述了被告人生日的有关细节，主要事实与其

父向我们陈述的基本一致。②王某出生时的接生婆(出生在农

村家中)证明王某出生时渠里还有冬水，是一个晚上，当天因

王某家中只有其母一人，接生婆还陪住了一晚；③有当时生

产队长也证明王某生时是冬水下来之后，因当时为分田争执

很大，印象深刻；④有另一证人Ａ证明王某比其子大100天左

右，其子生于1981年正月17日，同时， 证明当时是冬水下来

之后；⑤有一证人Ｂ证明王某比其女小10来天，同时证明另

一证人Ｃ之子比其女大10来天，三个小孩出生前后分别相

错10天左右，而证人Ｂ之女出生于1980年农历10月初九，公

历11月16日(有户口本)；⑥证人Ｂ之女，证实其与王某是同学

有些亲戚关系，王某是比其小10来天，同时证明Ｃ之子是比

其大10来天。⑦证人Ｃ证明Ｂ女与其子王某是错前错后所生

，其子生于1980年公历11月5日(有户口本)； ⑧证人Ｃ之子证

明其与王某、Ｂ女是同学，三人中其最大，过来是Ｂ女、王

某。⑨证人王某女友证明王某告诉过她生日是1980年农历10

月20，同时证明Ｂ女确比王某大，王某曾告知Ｂ女算是王某

的一个姐，其与Ｂ女、王某也是同学。 在我们调查中也发现



证人中绝大多数父母在告知其子女的生日时都是按农历记，

很少有知道公历日期的这一情况。 在调查了以上大量证人之

后，笔者又向水电局了解关于冬灌的确切日期，但很多同志

讲大约是每年11月1－5日，并不能确定1980年冬水下来的时

间，但他们提供一个线索：每年冬灌是有文件的。我们又急

向管文件的同志调取，但仅找到了最早是1990年的文件

，1990年冬灌为11月5日早2时。最后在开庭那天早晨，水电

局同志打电话告知我们又找到一些资料是1984年、1985年的

，上面载冬灌时间是11月5日开始，11月 25日结束，尽管不

是1980年的，但也很有参考价值，1980年是否有文件，只能

向档案局调，但恰巧管档案的同志不在，所以笔者只好带着

收集到的这些证据走上法庭。是阴？是阳？是生？是死？ 说

实话，在笔者调查过程中有许多人都很关注这个案子，同时

他们对于被告人有非常敌视的成见,问我们为什么还要给这样

的被告人辩护,还要下这么大决心给调查。笔者均告知：不论

被告人犯有多大罪行，其行为多么恶劣，法律赋予他们的权

力不可剥夺，未成年人法律规定不能用死刑，而被告人现在

又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做为辩护人就必须尽职尽责地去

查证，以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尤其人命关天！至于最后是

否认定这些证据，还需我们进行严格的论证和法庭综合认证

。 1999年7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这起轰动宁夏的“中卫县冯桥血案”。 庭上，对于被告

人等的犯罪事实争议不太大，主要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被告人王某是否应定“故意杀人罪”和“寻衅滋事罪”

；另一个更为突出的就是王某的年龄问题。 控方指控 “故意

杀人罪”的证据主要是从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及被害人致伤的



部位推定被告人具有了“杀人的故意”；而对于年龄的证据

主要是被告人的身份证及 1998年6月新登记的1980年10月20日

生的户口册。对此，笔者出示了前述的大量证据，并发表了

以下主要辩护观点：一方面对于定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定“

故意伤害(致死)罪”，因为从证据来看，被告人在主观上仅

想对被害人进行教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其主观具有杀

害被告人的故意，也无寻衅滋事的动机。而从行为结果看，

致被害人死亡的是刺破心、肺的两刀，在一般司法实践中，

对于行为人主观表示不明确的情况下，由行为人的行为方式

及侵害部位来认定行为主观状态。但在本案中，控方并无证

据证明是被告人所持的刀(已在案， 但法医未进行该刀伤是否

为在案刀所致的鉴定。证据反映有两把刀致伤被害人) 刺了致

命的刀伤。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 控方均无充分证据证明被

告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和寻衅滋事的动机，相反证据证明被告

人仅具有伤害门某的故意，且目标特定, 所以指控被告人“故

意杀人”和“寻衅滋事”的罪名当然不成立，应定“故意伤

害(致死)”为妥。 另一方面，针对被告人年龄问题。笔者认

为王某的年龄并非象公诉机关指控的，通过身份证和户口本

就能绝对确定这样简单。大量证据表明王某是1980年公历10

月20日所生的事实是值得怀疑的，不可靠的。主要理由是： 

１、从农村习俗状况看，我们所在的这些农村中年龄较大的

父母都有农历记年的习惯，这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遇到的现象

，而笔者所调查的证人中，那些做父母的几乎都用农历给孩

子记生日，包括被告人的父母(王某家中排行老三)，王某的

哥与姐的生日也是农历记的，所以王某的母亲的证言有可信

性。 ２、公诉方证明王某年龄的证据实际上都源自王某母亲



之口，并非是通过医院原始出生证得出来的，王某上初中时

在校办理的身份证，并无严格核查程序，且王某之母称其中

有误，因此，该身份证并不可靠，导致依身份证而来的新户

口也不可靠。 ３、通过笔者所调查的这些人，人数众多，所

证明的关于王某出生的时间每个证人与证人之间都能相互印

证，环环相扣，尽管没有直接证明王某就是准确地生于1980

年农历10月20(公历11月27日)，但是证人接生婆、生产队长、

证人Ａ均证明王某生于当年冬水下来之后，而冬水于每年11

月份下来，这与其他证人的证言都是相吻合的。所以这些证

人证言以及水电资料能够证明王某至少是11月5日之后所生(

证人Ｃ子生于11月5日)。这一事实具有客观性，被告人的年

龄误登记为1980年公历10月20日有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不能

因为该证出自公安机关就必须维护。 根据以上证据王某在案

发时是不满18周岁的(11月1日案发)， 至少相差四天！ 最后笔

者请求法庭能更深入的对证据进行核实，以做出正确的判决

。 休庭之后，笔者又勿勿赶到档案局调查关于冬灌的文件，

终于查到1980年的一份文件，明确载明：1980年冬灌是在11

月5日开始的！ 该份文件是有关冬灌的保留的最早的一份文

件。人命关天！笔者不敢怠慢，急将文件送到审判人员手中

，请求核实。 但是后来案件直接就判了，以故意伤害罪（致

死）判决王某死刑。 笔者作为其二审辩护人，为其在二审中

辩护，在此过程中，又提出： 1、公安机关在案发后出具的

王某的年龄证明上也并未确认王某身份证上和普查登记册上

的生日1980年10月20日，而是仍认定其生日为1980年4 月28日

，这就是说，公安机关否定了身份证和普查册的效力。 2、

而事实上身份证是王某15岁时办的，与户口册上的日期不同



，又未经严格的程序变更，身份证形成不合法，同样普查册

的形成更不符合程序，缺乏严肃性，公安机关最后仍以王某

户口册上的生日 为准就说明了身份证和普查册的不合法，因

此这两 者不能再作为定案的依据。 3、经过大量证据证明，

包括检察机关自己查证，又都证明了王某户口册上1980年4 

月28 日 的生日也是错的。那么此时王某的生日就应作为一个

新的待定事实去查，而不能随意去确定其生日，一审中却是

没有根据的采信了已 被公安机关自己否定了的出生日期，认

定王某已满18岁并判决其死刑，是严重的错误。 4、辩护人的

大量证据证实了王某的生日确有问题，王某小于18周岁，人

民法院至少应当认真核实一下，不能草率下判！ 然而，几个

月后没有开庭，也没有专门的核实，维持原判 的终审判决和

死刑执行令一块下来了。申诉 没有任何反映和结果。 我的当

事人几天后被执行。我去看了他的公判大会，他被 车拉去刑

场时，他看到了我，没有任何表情，我无法想象他的在想什

么，而我却有说不出的感受。我不是同情他，面对庄严的法

律,我感到有些失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